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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10民初6428号
张文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冠英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文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642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00号之一

林细莲、董宏县:本院受理原告何奇诉林细莲、董
宏县房屋买卖合同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6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655号

余宏毅、吴红华：本院受理原告汪世忠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127 民初 265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余宏毅、吴红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汪世忠借款本金 200000 元并支
付利息 103333.33 元（利息已算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
自2017年5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
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于同期支
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5850 元，由被告余宏毅、吴红华负担。原
告汪世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来本院退
费；被告余宏毅、吴红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
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97号

王亮：本院受理原告许伟坤诉你与第三人刘树
木、方福水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597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许伟坤撤诉。案件受理
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许伟
坤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180号

郑康：本院受理原告汪永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12月29日上午9点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84号

关中华：原告项洪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7日9:00在淳安县
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89号

徐厚磊：原告方抢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9日9:00在淳安县
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330号

张向阳、邱银来：本院受理原告董毅与被告
王国雄，第三人张向阳、邱银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204 民初 6330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457号

潘全：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44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494号

温州市高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金盛担保
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山支
行：本院受理原告郑胜诉温州市高升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山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8年1月4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070号

董少煌：本院受理原告陈钦灿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1 月 4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
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551号

刘训虎：本院受理朱芦荣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9日上午9：3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27号

叶仁翠、张荷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叶仁翠、张荷英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参加诉讼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 0303
民初4727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9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32号

陈日村、蒋笑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日村、蒋笑媚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参加诉讼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 0303
民初4732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9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34号

陈绍总、王朱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绍总、王朱钗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参加诉讼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 0303
民初473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9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681号

李敏想、边瑞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李敏想、边瑞平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2681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4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塔芙尔皮革化工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浙0304
破申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森翔鞋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25日指定浙江
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股东陈爱珠、李爱光应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陈李烨，联系号码：56891951、
13588911007。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89号新益大厦A
幢4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
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1月2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8时
5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
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143号

朱云鹏、李洋：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4日下午15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254号

何启轮：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8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
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319号

宁波市鄞州威拓世纳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欧菲亚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3日
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390号

陈胜、林素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9日
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296号

沈涛：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与被告沈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沈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王建借款50000元；二、被告沈涛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王建逾期利息
[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自
2017年5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1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341元，由被告沈涛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238号

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
志达纺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
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志达
纺业有限公司货款1170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42元，财产
保全费 1120 元，合计 3762 元，由被告温州博友织造
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
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440号

许锋：本院受理原告侯兵权与被告许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
纳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浙江双辉剑机械有限公司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
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浙江双辉剑机械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借款人浙江双辉剑机械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9月29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双辉剑机械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6-4-30

本金

20,500,000.00

欠息

3,883,072.33

原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30026055 33010120140003809
33010120140003863 33010120140007602
33010120140009988 33010120140010382
33010120140015279 33010120140015504
33010120140015723 33010120140015963
33010120140017542 33010120140019664
33010120140022425 33010120140022748

担保人

浙江双辉剑机械有限公
司、浙江新大陆机械有限
公司、陈建辉

联系电话：黎经理13825294044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及欠

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
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徐 彪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30125196711290013）：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
设一案，执法人员通过上门及邮寄的方式均
未能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余城法强催（拆）字【2017】第0004414号）内
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7年3月7日向你送达《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余 城 法 罚 字 [2016] 第
41012124 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
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五日内履行下
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南苑中队（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兴路 91
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自行拆
除违法建设的五处阳光房（共计建筑面积约
为52.2平方米）。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
制拆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
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根据浙江一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伍
世锋（身份证号：330723195712130033）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一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对浙江省武义县建筑工程公司
享有的债权（债务人、抵押人：浙江省武义
县 建 筑 工 程 公 司 ，借 款 合 同 号 ：
1998-412-010、1998-412-012，借 款 本 金
850000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及相关权益、

法院判决和裁定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伍世锋。伍世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浙江省武义县建筑工程公
司从公告之日起向伍世锋履行法院判决和
裁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一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伍世锋

浙江一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伍世锋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原债权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

债务人名称

慈溪市格格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银茂集团有限公司

春和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大祥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康尔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盛绵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金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使安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5月30日)

本金

175,350,000.00

149,980,069.85

49,903,120.89

99,900,690.04

36,400,000.00

96,000,000.00

43,999,999.90

14,979,135.69

欠息

13,668,989.96

23,154,475.23

8,544,480.06

11,801,884.01

3,359,724.24

9,023,105.96

3,164,701.42

1,539,796.82

担保人

抵押人：慈溪市东辉纤维有限公司、慈溪市三泰化纤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华盛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三泰化纤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凯杰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高发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东辉纤维有限公司、慈溪市多多纤维有限公司、龚再凤、胡鹤鸣、胡科杰。

抵押人：陈银儿、宁波大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北欧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大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宁波金美亚集团池州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宁波金美亚池州管桩有限公司、陈银儿、许逸飞、陈立毅。

抵押人：浙江造船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鼎德源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春和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宁波盛绵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叶信礼、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叶信礼、叶兰英、叶政。

抵押人：宁波盛绵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叶信礼、叶兰英、叶政。

抵押人：余姚市调压器厂。保证人：浙江通迪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宁波通迪重型锻造有限公司、宁波威玛特电器有限公司、胡元成、俞秀丽

抵押人：余姚市金星玻璃制品厂、汪孝苗、汪倍妃、汪松春。保证人：余姚市明月灯具厂、宁波来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四明湖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余姚市金星玻璃制品厂、汪孝苗、汪倍妃

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
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
2017年9月8日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
义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698；0574-87363559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9月2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